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

证报告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容诚专字[2026]200Z0313 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目 录

序号 内 容 页码

1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1-3

2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1-6

3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4

4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1-2



1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6]200Z0313号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贝德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 202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硕贝德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硕贝德公司年度报告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文件一

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

规定编制《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硕贝德公司

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硕贝德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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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

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硕贝德公司 202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硕贝德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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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2026]200Z0313号

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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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规定，将惠州硕贝德无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63号）同意，公司向 14名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8,976,577股，发行价格为 11.5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79,999,932.81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4,983,123.36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675,016,809.45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年 12月 2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201Z0030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6,704.85万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初始余额（注） 67,574.18

减：以前年度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52,046.08

加：以前年度专户存储累计利息及扣除手续费等其他费用后余额 3,132.65

减：本年度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2,208.35

加：本年度专户存储累计利息及扣除手续费等其他费用后余额 252.45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6,704.85
注：1、2020 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7,574.18 万元与净额 67,501.68 万元的差异 72.50 万元为前期尚未

支付完毕的发行费，目前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2、合计数与各单项累计数不一致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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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惠州硕贝德无

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

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

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1年 1月 11日，公司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在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10880100009430），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44050171823800001353），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账号：40010078801900001971），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北支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30174009972）。

2021年 7月 7 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江支行开立现金管理专

用结算账户（账号：44050271823800000000），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结算，

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2021年 11月 12 日，鉴于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北支行存放的募集资

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公司注销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30174009972）。

2021年 12月 29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增资的议案》，同意增加惠州市硕众导热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惠州硕众”）为“5G散热组件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通过控股子公司东莞

市合众导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合众”）向其全资子公司惠州硕众增资 4,500.00

万元。2021年 12 月 30日东莞合众、惠州硕众分别与硕贝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共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东莞合众账号：752900739810631、惠

州硕众账号：752900917410651）。

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

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中信证券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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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账号：662677252840），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账号：337170100100570966）；公司、惠州硕众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和中信证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北支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28977313150）。

2023年9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变更为“汽车业务总部项目”及“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广州硕贝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硕贝德”）

与硕贝德、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及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江

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44050171823800002119），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江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92577754690），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337170100100592234），在广东华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10000311352）。

鉴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已使用完毕，公司于 2023年底前注

销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北支行（账号：662677252840）、在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账号：337170100100570966）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及东莞合众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账号：752900739810631）、惠州硕众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账号：752900917410651）和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江北支行（账号：728977313150）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5年 2月注销了公司

在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账号：810880100009430）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及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江支行（账号：44050271823800000000）开立的现

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于 2025年 7月注销了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江

支行（账号：44050171823800001353）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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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华兴银行

广州硕贝德

210000311352 191.28

兴业银行 337170100100592234 2,075.05

中国银行 692577754690 6,897.82

建设银行
44050171823800002119 363.55

44050271823800000032 7,000.00

浦发银行 硕贝德 40010078801900001971 177.15

合 计 16,704.85

注：①建设银行 44050271823800000032账户为结算账户；②合计数与各单项累计数不一致为四舍

五入所致；③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简称华兴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

江支行简称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简称浦发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江北支行简称中国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简称兴业银行。

三、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4年 12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18,6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2025年 12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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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建设、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17,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

未赎回的余额为 15,966.33万元，未超过董事会授权额度。尚未赎回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广州硕

贝德

中国银行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30.00 2025/11/7 2026/4/29 0.60%/
2.44%

2 1,470.00 2025/11/6 2026/4/27 0.59%/
2.45%

3 1,813.00 2025/9/24 2026/3/23 0.59%/
2.08%

4 1,887.00 2025/9/25 2026/3/25 0.60%/
2.09%

5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0 2025/12/31 2026/3/31 1.00%/

1.68%

6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75.05 2025/4/21 2026/4/15

结息日或

结清账户

日兴业银

行挂牌公

告协定存

款利率
+30BP/100

7 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

省分行单位人民币

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7,000.00 2025/7/15 2026/1/9
0.80%

-
2.40%

8 华兴银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191.28 2025/10/29 2026/10/29 0.75%

注：上述协定存款的认购金额为 2025年 12月 31日的账户余额。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

产品余额为 15,966.33万元（不包含已赎回产品），未超过授权额度。

除经批准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

储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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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年 9月 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汽

车业务总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7年 9月 30日。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本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26年 3月 26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认为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硕贝德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

事项无异议。

附表1：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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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8,000.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208.35募集资金净额 67,501.6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487.7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54,254.43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1 30.35%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5G 基站及终端天线扩

产建设项目
否 23,786.74 15,919.07 - 15,920.05 100.01% 已结项 4,240.91 是 否

2.车载集成智能天线升

级扩产项目
是 14,135.18 1,365.05 237.25 1,366.49 100.10% 已终止 - 不适用 是

1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合计/募集资金净额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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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G散热组件建设项目 是 10,078.08 3,844.38 - 3,674.16 95.57% 已终止 - 不适用 是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19,501.68 19,501.68 - 19,590.712 100.46% - - 不适用 否

5.汽车业务总部项目 是 - 27,309.80 1,971.10 11,430.16 41.85% 2027年 9月 30
日

- 不适用 否

6.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 2,272.86 - 2,272.86 100.00%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67,501.68 70,212.843 2,208.35 54,254.43 -- -- 4,240.91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 67,501.68 70,212.84 2,208.35 54,254.43 4,240.9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5G基站及终端天线扩产建设项目”：受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宏观经济环境不景气等因素影响，消费电子市场需求疲软。

同时受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等因素影响，该项目的土建工程建设、设备采购安装及调试等工作进度不及预期。公司通过改善现有

的生产设备，提升了生产效率，现有产能能暂时满足客户需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主动放缓投资进度，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9月 15日结项。

“车载集成智能天线升级扩产项目”：受中美贸易摩擦、行业形势变化等多因素的影响，部分客户订单延后。基于谨慎性

原则，公司主动放缓投资进度。经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该项目。

“5G散热组件建设项目”：经公司 2021年 12月 29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 2022年 4月 18日召开

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 5G散热组件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等进行了变更，进一步细化

了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由于上述变更，该项目需要重新进行环评、场地装修等前置工作，项目需要更长的建设期。此外项目

所需的部分设备为定制化设备，受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等因素影响，设备到货时间延后；此外该项目生产的 5G终端及基站散热

组件系列产品，受消费电子市场需求疲软、5G基站建设进度放缓等因素影响，公司现有的产能能暂时满足客户需求。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主动放缓投资进度。经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该项目。

“汽车业务总部项目”：因项目所需的建设用地规划、方案设计及行政审批等工作流程较复杂，耗费时间较长，且公司综

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以及经营发展规划等因素，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对谨慎，主动放缓建设进度。

2 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中累计投入金额包含了账户中结余资金即利息收入 16.54万元，及本应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72.50万元。
3 调整后投资总额大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均为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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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车载集成智能天线升级扩产项目”：原计划扩建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多合一车载鲨鱼鳍天线及内置天线，2020年以来，新能

源汽车快速发展，智能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等对汽车天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品形态亦发生了较大变化，与原募投项目规划的产

线工艺等存在较大差异。“5G散热组件建设项目”：原计划新建生产线用于生产 5G终端及基站散热组件系列产品，受国际贸易

摩擦影响，国内 5G基站（网络）建设进度大幅放缓，消费电子市场需求疲弱，公司已有产能可以满足客户需求。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及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5G散热组件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自建厂房变更为自建厂房及租赁

厂房，实施地点由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泽大道 136号 3号厂房变更为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泽大道 136号 3号厂

房及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泽大道 136号 5号厂房。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增资的议案》，同意增加惠州硕众为“5G散热组件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合众向其全资子公司惠州硕众增资 4,500.00万元，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 1月 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4,748.24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进行专项审核，并由其出具容诚专字[2020]201Z0211号《关于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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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赎回的余额为 15,966.33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五）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北支行存放的募集资金为补充流动资金，现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为规范募集资金

账户的管理，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 16.54万元（系利息收入）全部转入公司基本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募投项目“5G基站及终

端天线扩产建设项目”进行结项，节余募集资金 9,094.96万元将全部投入新募投项目“汽车业务总部项目”。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余额为 15,966.33万元（不包含已赎
回产品），未超过授权额度。

除经批准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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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1.汽车业务总部

项目

5G基站及终端

天线扩产建设

项目4、车载集

成智能天线升

级扩产项目、

5G散热组件建

设项目

27,309.80 1,971.10 11,430.16 41.85% 2027年 9月
30日 - 不适用 否

2.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5G散热组件建

设项目
2,272.86 - 2,272.86 100.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29,582.66 1,971.10 13,703.02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

体项目）

原募投项目“车载集成智能天线升级扩产项目”计划扩建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多合一车载鲨鱼鳍天

线及内置天线，2020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智能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等对汽车天线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产品形态亦发生了较大变化，与原募投项目规划的产线工艺等存在较大差异。“5G散热组件

建设项目”原计划新建生产线用于生产 5G终端及基站散热组件系列产品，受国际贸易摩擦影响，国内

5G基站（网络）建设进度大幅放缓，消费电子市场需求疲弱，公司已有产能可以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自 2022年起已使用自有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目前已成功进入部分国内知名客户的

供应链体系，部分产品已批量供货。基于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持续看好，结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及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的综合考虑，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的资金用途变更为“汽车业务总部项目”

4 5G基站及终端天线扩产建设项目的节余资金投入汽车业务总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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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用于惠州硕众的日常运营。

公司于 2023年 8月 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3年 9
月 15日审议通过前述议案。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汽车业务总部项目”：因项目所需的建设用地规划、方案设计及行政审批等工作流程较复杂，耗费

时间较长，且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以及经营发展规划等因素，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对谨慎，

主动放缓建设进度。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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